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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办公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拟向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岭南产投”）租赁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物业（租赁面

积 16,979.63 平方米）作为办公及车库场地。租赁期限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止，租金总额为 34,008,554.64 元（含税）。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岭南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岭南产

投之间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董事会十一届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参会的关联董事王亚

川、朱红、郭庆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邬琛、沈洪涛、刘涛、文

吉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岭南集团（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金额累计已超过三千万元且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因此，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岭南集团

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岭南集团控股子公司广州流花宾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股东会上回避对本项议案的表决。广之旅与岭南产投将在本

次关联交易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就本次物业租赁事项签署《房屋租赁协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佛公桥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929 万元

主营业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酒店管理；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

游览景区管理；物业管理。

主要股东：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经营及发展状况

岭南产投成立于 1990 年，主营业务为商务服务业，最近三年岭南产投的经

营发展情况稳健。202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62,123.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1,228.30 万元；2025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852.18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46.9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资信状况：岭南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岭南集团持有岭南产投 100%的股份，为岭南产

投的控股股东。鉴于岭南产投与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岭南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和各项财务指标

情况良好。岭南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租赁的标的为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物业，租赁面积

合计为 16,979.63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2022）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008063 号、粤（2022）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4008065 号、粤（2022）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4008066 号、粤（2022）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4008067 号。

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岭南产投。具体物业情况如下：

序号 地址 租赁面积（平方米）

1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 6,306.35

2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地下室 3,506.58

3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 3,557.67

4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3 号 3,084.28

5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与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会议室 75.59

6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地面停车场门岗保安亭 9.11

7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首层东面仓库 79.55

8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3 号首层南面及东面仓库 323.12

9 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3 号首层南边用房 28.26

10 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东面 9.12

上述物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以出租物业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租赁价

格为定价依据，并参考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

价，经广之旅与岭南产投双方协商，从而确定租赁价格为：2026 年 5 月 1 日



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租金为 11,002,800.00 元（含税），2028 年 5 月 1 日至

2030 年 4 月 30 日租金为 11,332,884.00 元（含税），2030 年 5 月 1 日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租金为 11,672,870.64 元（含税），上述租赁期限内租金总额共

计 34,008,554.64 元（含税）。

董事会认为上述租赁价格是以出租物业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租赁

价格为定价依据，并参考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

考价，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广州岭南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租赁场地的基本情况：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物业，租赁面积

合计为 16,979.63 平方米。其中，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租赁面积为

6,306.35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号地下室租赁面积为3,506.58 平

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租赁面积合计为 3,557.67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

区乐嘉路 13 号租赁面积为 3,084.28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与白

云区乐嘉路 11 号会议室，租赁面积为 75.59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地面停车场门岗保安亭，租赁面积为 9.11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

号首层东面仓库，租赁面积为 79.55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3 号首层南

面及东面仓库，租赁面积为 323.12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3 号首层南边

用房，租赁面积为 28.26 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9 号东面，租赁面积为

9.12 平方米。甲方将上述房屋出租给乙方作办公及车库用途。

3、租赁期限：2026 年 5 月 1 日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期限为六年。

4、租金标准（本协议总价税额基于国家现行税率政策计算，在本协议订

立后，如发生税率变化的，根据税收政策调整，按下表不含税调整最后含税

价）：

房屋租赁期限
每月的租金（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不含税价 税金（9%） 含税价

2026 年 5 月 1 日-2028 年 4 月 30 日 420,596.33 37,853.67 458,450.00

2028 年 5 月 1 日-2030 年 4 月 30 日 433,214.22 38,989.28 472,203.50

2030 年 5 月 1 日-2032 年 4 月 30 日 446,210.65 40,158.96 486,369.61



租期内甲方给予乙方最多 3 个月首年月租金共计 1,375,350 元的免租金

额（以下简称为“原免租金额”），免租金条件如下：乙方承诺租期内首年

至第 3 年共计投入物业翻新改造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乙方在

租期第四年首月结束日之前向甲方提供完整的投入资金佐证资料。

如经甲方审核乙方投入资金总额未达到 300 万元，则按实际投入资金总

额占 300 万元比例，等比例计算总免租金额 1,375,350 元所对应给予的免租

金额（以下简称为“实际免租金额”）。实际免租金额于审核确认后，平均

分摊至审核确认之次月起的 12 个月内抵扣乙方应付的月租金。

5、支付方式：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在每月的第 15 日前以银行划账方

式缴付租金给甲方。

6、履约保证：协议签订之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租赁期末月租金 2 倍的

履约保证金。

7、违约责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有法定正当事由外，任一方在租赁期

内未经对方同意而提前解除本协议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解约当月月租

金额的三倍，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经济损失。

8、争议解决：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若协商

不成，任何一方可向该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广之旅本次向岭南产投租赁广州市白云区乐嘉路 1-13 号物业是基于

广之旅日常经营和办公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广之旅将获得上述物业

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32 年 4 月 30 日的使用权，有利于满足广之旅长期

的日常经营及办公需要。

2、岭南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

广之旅需按《房屋租赁协议》的约定每月向岭南产投支付租金。

3、公司在审批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遵循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

并严格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

独立性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 9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国际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岭居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下属的海港汇

分公司向岭南集团租赁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大干围路 12 号（越秀天荟江湾）

E2 栋物业，建筑面积 18,876.9609 平方米（产权测绘面积，最终以产权证载

面积为准），作为商业及酒店公寓用途使用。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

起至 2037 年 9 月 30 日止，上述期限内的租金总额为 84,471,864.00 元（含

税）。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2025-044 号）。

综上，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岭南集团（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的总

金额为 118,480,418.64 元，超过三千万元且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因此，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十一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广之旅与岭南产投拟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5
	OLE_LINK6
	OLE_LINK7
	OLE_LINK10
	OLE_LINK3
	OLE_LINK4

